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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636 证券简称：南威软件 公告编号：2022-001

南威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1 年
第四季度发明专利取得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21年第四季度，南威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共收到了国家知识产
权局颁发的 9项发明专利证书，具体如下：

1、证书号：第 4724698号
发明名称：一种定义区块链上链数据业务规约及应用业务规约的方法
专利号：ZL 2020 1 1295040.5
专利类型：发明专利
专利申请日：2020年 11月 18日
专利权人：南威软件股份有限公司；福建南威软件有限公司
授权公告日：2021年 10月 8日
专利权期限：20年（自申请日起算）
2、证书号：第 4783433号
发明名称：一种基于灵活规则解决多区域证照数据冲突的方法及系统
专利号：ZL 2021 1 0111143.X
专利类型：发明专利
专利申请日：2021年 1月 27日
专利权人：南威软件股份有限公司；福建南威软件有限公司
授权公告日：2021年 11月 9日
专利权期限：20年（自申请日起算）
3、证书号：第 4781331号
发明名称：基于改进的三次指数平滑模型及 LSTM模型在新冠疫情的预警方法
专利号：ZL 2021 1 0129756.6
专利类型：发明专利
专利申请日：2021年 1月 29日
专利权人：南威软件股份有限公司；福建南威软件有限公司
授权公告日：2021年 11月 9日
专利权期限：20年（自申请日起算）
4、证书号：第 4530377号
发明名称：一种过车数据的智能采集调度系统
专利号：ZL 2017 1 0905317.3
专利类型：发明专利
专利申请日：2017年 9月 29日
专利权人：南威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授权公告日：2021年 7月 6日
专利权期限：20年（自申请日起算）
5、证书号：第 4800682号
发明名称：一种通信过程中的多步混合加解密方法

专利号：ZL 2019 1 0433543.5
专利类型：发明专利
专利申请日：2019年 5月 23日
专利权人：南威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授权公告日：2021年 11月 19日
专利权期限：20年（自申请日起算）
6、证书号：第 4783003号
发明名称：一种服务监控方法及系统
专利号：ZL 2019 1 0496523.2
专利类型：发明专利
专利申请日：2019年 6月 10日
专利权人：南威互联网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授权公告日：2021年 11月 9日
专利权期限：20年（自申请日起算）
7、证书号：第 4860044号
发明名称：一种基于区块链的证照服务实现系统
专利号：ZL 2018 1 0937842.8
专利类型：发明专利
专利申请日：2018年 8月 17日
专利权人：福建南威软件有限公司
授权公告日：2021年 12月 21日
专利权期限：20年（自申请日起算）
8、证书号：第 4783537号
发明名称：一种涉车套牌发现方法、装置、设备和介质
专利号：ZL 2020 1 1166618.7
专利类型：发明专利
专利申请日：2020年 10月 27日
专利权人：南威软件股份有限公司；福建威盾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授权公告日：2021年 11月 9日
专利权期限：20年（自申请日起算）
9、证书号：第 4775328号
发明名称：一种提升固态硬盘阵列系统修复性能的编码和修复方法
专利号：ZL 2019 1 0878878.8
专利类型：发明专利
专利申请日：2019年 9月 18日
专利权人：南威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授权公告日：2021年 11月 5日
专利权期限：20年（自申请日起算）
截至目前， 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共拥有 72项发明专利、22项实用新型专利及 27 项外观设计专利。

上述发明专利的取得不会对公司近期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但有利于进一步完善公司知识产权保护体
系，促进公司产品结构的不断丰富，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保持技术和产品的领先优势。

特此公告。
南威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 月 5 日

证券代码：600955 证券简称：维远股份 公告编号：2022-001

利华益维远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到期赎回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利华益维远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及公司 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已审议通过《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

超过人民币 24.63亿元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以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投资期限不超过 12个月，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循环滚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现金管理到期后本金和收益归还至募集资金
专户。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年 9月 2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官方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利华益维远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
007）

一、 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到期赎回的情况
公司于 2021年 10月 20日向中国建设银行购买了人民币结构性存款理财产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年 10月 2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官方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利华益维远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1-013），其中 15,000万元于 2022年 1月 4日到期赎回，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受托方名称 产品名称 产品金额
（万元） 产品期限（日） 年化收益率（%） 赎回金额

（万元）
实际收益
（万元）

1 中国建设银行 中国建设银行“山东省分行定制型”单位结构性存款 2021 年
第 10期 15,000 75 3.6 15,000 110.96

二、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最近十二个月使用募集资金委托理财的情况
金额：万元

序号 理财产品类型 实际投入
金额 实际收回本金 实际

收益
尚未收回
本金金额

1 中国建设银行“山东省分行定制型”单位结构性存款 2021年第 10期 85,000 35,000 168.53 50,000

2 中国银行挂钩型结构性存款（机构客户） 55,000 20,000 73.97 35,000

3 中国工商银行挂钩汇率区间累计型法人人民币结构性存款产品 -专户型 2021年第 316期 L款 30,000 - - 30,000

4 中国工商银行挂钩汇率区间累计型法人人民币结构性存款产品 -专户型 2021年第 316期 H款 10,000 - - 10,000

5 中国工商银行挂钩汇率区间累计型法人人民币结构性存款产品 -专户型 2021年第 324期 H款 20,000 - - 20,000

6 中国工商银行挂钩汇率区间累计型法人人民币结构性存款产品 -专户型 2021年第 333期 A款 10,000 10,000 29.73 0

7 中国工商银行挂钩汇率区间累计型法人人民币结构性存款产品 -专户型 2021年第 333期 E款 10,000 - - 10,000

8 中国银行挂钩型结构性存款（机构客户） 10,000 - - 10,000

9 中国建设银行山东省分行单位人民币定制型结构性存款 20,000 - - 20,000

10 中国工商银行挂钩汇率区间累计型法人人民币结构性存款产品 -专户型 2021年第 376期 B款 13,000 - - 13,000

合计 263,000 65,000 272.23 198,000
最近 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85,000
最近 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最近一年净资产（%） 38.37
最近 12个月委托理财累计收益 /最近一年净利润（%） 0.38
目前已使用的理财额度 198,000
尚未使用的理财额度 48,300
闲置募集资金总理财额度 246,300

特此公告。
利华益维远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1 月 5 日

证券代码：601138 证券简称：工业富联 公告编号：临 2022-006号

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 2021 年第四季度自主行权
结果暨股份变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行权股票数量：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可行权股票期权数量为 4,630,813 份，行权有效期
为 2021年 6月 7日起至 2022年 4月 30日，行权方式为自主行权。 2021 年第四季度股票期权激励对
象行权且完成股份过户登记的数量为 108,875股，占该期可行权股票期权总量的 2.35%。

● 公司 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可行权股
票期权数量为 63,820份，行权有效期为 2021年 11月 1日起至 2022 年 9 月 11 日，行权方式为自主行
权。 2021年第四季度股票期权激励对象行权且完成股份过户登记的数量为 0股，占该期可行权股票期
权总量的 0%。

● 公司 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剩余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股
票期权数量为 1,192,752份，行权有效期为 2021年 2月 9日起至 2021年 12月 31日，行权方式为自主
行权。 2021年第四季度股票期权激励对象行权且完成股份过户登记的数量为 45,000 股，占该期可行
权股票期权总量的 3.77%。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该期行权有效期届满， 累计已行权股份数量为
152,000股，占该期可行权总量的 12.74%，未行权股票期权失效，后续将进行注销。

● 本次行权股票上市流通时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所得股票可于行权日（T 日）后的第二个
交易日（T+2日）上市交易。

一、本次股票期权行权的决策程序及相关信息披露
1、2019年 1月 11 日，公司召开了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富士康工业互

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富士康
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
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 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宜的议案》， 同日
公司召开了第一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股
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就此已发表同意的独
立意见。 监事会对此发表了核查意见。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富
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法律意见书》。 中国
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草案）＞之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2、2019年 3月 4日，公司召开了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第一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
及其摘要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就此已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公司独立董事孙中亮就提交 2019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的本次激励计划相关议案向全体股东征集了投票权。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出具了《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法律意见书》。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
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之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3、2019年 3月 20日，公司召开了 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富士康工业互
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
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
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 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宜的议
案》，并披露了《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
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4、公司于 2020年 4月 28日召开了第一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并于 2020年 4月 29日召开了第
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
权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 公司
独立董事就此已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 监事会对此发表了核查意见。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了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行权、 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
及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相关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
司出具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行权/解除限售期行权/解除限售条件成就之独立财务顾问报
告》。

具体事项详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披露的《富士康工业互联
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及解
除限售条件成就的公告》（临 2020-022号）。

5、2020年 9 月 11 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 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
部分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就此已发表同
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此发表了核查意见。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预留授予股票期
权第一个行权期行权、 部分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及注销部分股
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相关事项的法律意见书》，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中
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部分预留授予权益第一个行权/解除限售期行权/解除限售条件成就之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具体事项详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披露的《富士康工业互联
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预留授予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
及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公告》（临 2020-058号）。

6、2020年 12月 31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 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剩余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
剩余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就此已发表同
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此发表了核查意见。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剩余部分预留授予股
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行权、 剩余部分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及注
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相关事项的法律意见书》，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出
具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剩余预留授予权益第一个行权/解除限售期行权/解除限售条件成就之独立财务顾问报
告》。

具体事项详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披露的《富士康工业互联
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剩余预留授予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
及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公告》（临 2021-005号）。

7、2021 年 4 月 30 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 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首次
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就此已发表同意的独立
意见，监事会对此发表了核查意见。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富士
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
期行权、 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及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
部分限制性股票相关事项的法律意见书》，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
第二个行权/解除限售期行权/解除限售条件成就之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具体事项详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披露的《富士康工业互联
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及解
除限售条件成就的公告》（临 2021-033号）。

8、2021年 9月 11日， 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 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
件、部分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就此已发
表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此发表了核查意见。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北京市金杜律师事
务所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预留授予股
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行权、 部分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及注销部
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相关事项的法律意见书》，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部分预留授予部分第二个行权/解除限售期行权/解除限售条件成就之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具体事项详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披露的《富士康工业互联
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9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预留授予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
及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公告》（临 2021-064号）。

二、本次股权激励计划行权的基本情况
（一）激励对象行权情况
1）首次授予激励对象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情况

姓名 职位 本期可行权数量
（份）

2021 年第四季度
行权数量（份）

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累计行权总量（份）

累计行权占本期可行
权总量的比重(%)

郭俊宏 财务总监兼董事
会秘书 144,725 0 0 0

核心员工 4,486,088 108,875 478,521 10.33
合计 4,630,813 108,875 478,521 10.33

2）部分预留授予激励对象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情况
姓名 职位 本期可行权数量

（份）
2021 年第四季度
行权数量（份）

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累计行权总量（份）

累计行权占本期可行
权总量的比重(%)

核心员工 63,820 0 0 0
合计 63,820 0 0 0

3）剩余预留授予激励对象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情况
姓名 职位 本期可行权数量

（份）
2021 年第四季度
行权数量（份）

截止行权有效期届满
累计行权总量（份）

累计行权占本期可行
权总量的比重(%)

李军旗 董事长 120,000 0 0 0

郑弘孟 副董事长、 总经
理 100,000 0 0 0

周泰裕 董事 200,000 0 0 0
核心员工 772,752 45,000 152,000 12.74
合计 1,192,752 45,000 152,000 12.74

截至 2021年 12月 31日该期行权有效期届满，未行权股票期权失效，后续将进行注销。
注：由于自主行权方式，行权所得股票需在行权日（T日）后的第二个交易日（T+2 日）上市交易，以

上行权数据为截止 2021年 12月 31日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的数据。
（二）本次行权股票来源情况
股票来源：本次行权的股票来源为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公司 A股普通股。
（三）行权人数
首次授予第二期可行权人数为 789人，2021年第四季度共有 34 人参与行权。 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日，共有 105人参与行权且完成登记。
部分预留授予第二期可行权人数为 60 人，2021 年第四季度共有 0 人参与行权。 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日，共有 0人参与行权且完成登记。
剩余预留授予第一期可行权人数为 19 人，2021 年第四季度共有 1 人参与行权。 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日，共有 8人参与行权且完成登记。
三、本次股权激励计划行权股票的上市流通安排及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一）本次行权股票的上市流通日：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所得股票可于行权日（T 日）后的第二个

交易日（T+2日）上市交易。
（二） 本次行权股票的上市流通数量：153,875 股， 其中首次授予第二期行权股票数量为 108,875

股，部分预留授予第二期行权股票数量为 0股，剩余预留授予第一期行权股票数量为 45,000股。
（三）本次行权新增股份均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转让其

持有的公司股票应当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和《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本次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单位：股

类别 变动前 本次行权变动 变动后
有限售条件股份 122,515,366 0 122,515,366
无限售条件股份 19,742,401,200 153,875 19,742,555,075
总计 19,864,916,566 153,875 19,865,070,441

本次股份变动后控股股东未发生变化。
四、行权股份登记情况
2021年 10月 1日至 2021年 12月 31日期间， 公司股票期权激励对象行权数量为 153,875 股，均

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完成过户登记。
五、本次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公司本次激励计划所筹集的资金总额为 1,765,100.13元，将全部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六、本次行权后新增股份对最近一期财务报告的影响
本次行权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均不构成重大影响。
特此公告。

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一月六日

证券代码：603444 证券简称：吉比特 公告编号：2022-001

厦门吉比特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0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2021 年

第四季度自主行权结果暨股份变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行权股票数量：2021年第四季度，公司 2020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且完成股份登记的

股票数量为 200股。
● 本次行权股票上市流通时间：公司 2020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采用自主行权方式，行权所得股

票于行权日后的第二个交易日上市交易。
厦门吉比特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0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激励

计划”）采用自主行权方式，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实际行权期间为 2021 年 12 月 2 日至
2022年 11月 17日， 预留授予的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实际行权期间为 2021 年 12 月 17 日至 2022
年 12月 16日，现将激励计划 2021年第四季度的自主行权（以下简称“本次行权”）结果暨股份变动情
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激励计划行权的决策程序及相关信息披露
2020年 10月至 2020年 12月期间，按照《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

有关规定，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实施了激励计划，并进行了激励计划首次
及预留期权授予。 详见公司于 2020年 10月 22日、2020年 11月 3日、2020年 11月 10日、2020年 11
月 19 日、2020 年 12 月 3 日、2020 年 12 月 18 日、2020 年 12 月 30 日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的相关公告及附件。

2021年 11月 8日，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分别审议通过，同意公司调整激励计划行权价格、股票
期权数量，批准激励计划首次及预留授予期权第一个行权期符合行权条件，同意符合条件的激励对象
进行行权。 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11 月 9 日、2021 年 11 月 29 日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的相关公告及附件。

二、本次激励计划行权的基本情况
（一）2021年第四季度行权数量

类别 姓名 职务 第一个行权期可行
权数量（份）

2021年第四季度行
权数量（份）

第一个行权期累计
行权数量（份）

第一个行权期累计行权数
量占当期可行权数量的比
例（%）

首 次
授予

翟健 董事 12,000 0 0 0.00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45
人） 251,146 200 200 0.08

小计 263,146 200 200 0.08
预 留
授予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1
人） 12,000 0 0 0.00

合计 275,146 200 200 0.07

（二）行权股票来源情况：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的本公司人民币 A股普通股股票。
（三）行权人数：2021年第四季度共 2名激励对象行权。
（四）行权价格：395.09元/股。
三、本次行权股票的上市流通安排及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一）本次行权股票的上市流通日：激励计划采用自主行权方式，行权所得股票于行权日后的第二

个交易日上市交易。
（二）本次行权股票的上市流通数量：2021年第四季度，激励计划行权股票的上市流通数量为 200

股。
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行权股票的锁定和转让限制应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持有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的相关规定。

（三）本次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类别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
数量（股）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0%

无限售条件股份 71,864,552 100% 200 71,864,752 100%

总计 71,864,552 100% 200 71,864,752 100%

本次股份变动后，公司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
四、股份登记情况及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2021年第四季度， 激励计划首次及预留授予的股票期权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完成股份登记的行权股票数量为 200股，共募集资金 7.90万元，将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五、本次行权后新增股份对最近一期财务报告的影响
本次行权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特此公告。

厦门吉比特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1 月 6 日

证券代码：600589 证券简称：ST榕泰 公告编号：2022-002

广东榕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及董监高
存在被动集中竞价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大股东及董监高持股的基本情况：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杨宝生先生持有广东榕泰实业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份 4,857,713股，为公司董事长，合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0.69%。
●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因杨宝生先生持有的股票融资融券担保合同终止，债权人国泰

君安证券拟在公司发布本公告之日起 15 个交易日后的任意连续 90 个自然日内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
中竞价交易等法律法规允许的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不超过 1,214,428 股（约占其所持股份的 25%，约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的 0.17%）。

一、 集中竞价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杨宝生 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 4,857,713 0.69% 集中竞价交易取得 ：4,857,713

股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第一组
广东榕泰高级瓷具有限公司 110,647,893 15.72% 同一实际控制人
揭阳市兴盛化工原料有限公司 80,140,000 11.38% 同一实际控制人
合计 190,787,893 27.1% —

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董监高过去 12个月内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股） 减持比例 减持期间 减持价格区间

（元 /股）
前期减持计划披露
日期

广东榕泰高级瓷具有限公
司 27,069,381 3.84% 2021/11/12 ～

2021/11/23 1.92-2.10 不适用

杨宝生 1,618,000 0.23% 2021/12/27 ～
2021/12/28 2.17-2.20 不适用

上述减持情况为被质权人、债权人强制执行，为未履行减持预披露义务下进行的减持。
二、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量
（股）

计 划 减 持
比例 减持方式 竞价交易减持期

间
减 持 合 理
价格区间

拟减持股份来
源 拟减持原因

杨宝生 不 超 过 ：
1,214,428股

不 超 过 ：
0.17%

竞 价 交 易
减持，不超
过 ：
1,214,428
股

2022/1/27 ～
2022/5/6

按 市 场 价
格

集中竞价交易
取得

融资融券担保
合同终止 ，被
动减持

该减持系被动减持，实际减持时间、减持价格等存在不确定性。
(一) 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 □是 √否
(二) 大股东及董监高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等是否

作出承诺 √是 □否
根据公司 2017年 5月披露的《致广东榕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的通知及股东承诺》、《承诺函》，杨

宝生先生曾承诺如下：增持期间直至增持实施完毕 6 个月内，不减持持有的公司股份。 广东榕泰高级
瓷具有限公司、揭阳市兴盛化工原料有限公司曾承诺如下：在杨宝生先生增持期间直至增持实施完毕
6个月内，不减持公司持有的广东榕泰股份。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 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一) 本公告属于股东存在被动减持风险的预披露，实际减持时间、减持价格等存在不确定性。
(二) 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三) 其他风险提示
本次减持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董监 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大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的相关
规定。 在上述计划减持期间，公司将督促其严格遵守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广东榕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1 月 6 日

证券代码：603669 证券简称：灵康药业 公告编号：2022-002
债券代码：113610 证券简称：灵康转债

灵康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可转债转股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转股情况： 灵康转债自 2021年 10月 1日至 2021年 12月 31日期间， 转股的金额为 520,000 元,

因转股形成的股份数量为 60,394股，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 0.0085%。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累计共有人民币 67,051,000 元“灵康转债”已转换为公司股票，转股数量为 7,787,382 股，
占可转债开始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 1.0915%。

未转股可转债情况：截至 2021年 12月 31日，尚未转股的可转债金额为人民币 457,949,000元，占
可转债发行总量的 87.2284%。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一）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2640 号文核准，灵康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灵康药业”或“本公司”）于 2020 年 12 月 1 日公开发行了 525 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
100元，发行总额为 525,000,000元，期限 6年。

（二）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0]412号文同意，公司发行的 525,000,000 元可转换公
司债券于 2020 年 12 月 22 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 债券简称“灵康转债”， 债券代码

“113610”。

（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以及《灵康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
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的有关约定，公司该次发行的“灵康转债”自
2021年 6月 7日起可转换为本公司 A股普通股股票，转股价格为 8.61元/股。

二、可转债本次转股情况
“灵康转债”自 2021年 10月 1日至 2021年 12月 31日期间，转股的金额为 520,000 元, 因转股形

成的股份数量为 60,394股， 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 0.0085%。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累计共有人民币 67,051,000元“灵康转债”已转换为公司股票，转股数量为 7,787,382 股，占可转债
开始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 1.0915%。

尚未转股的可转债金额为人民币 457,949,000元，占可转债发行总量的 87.2284%。
三、股本变动情况

股份类别 变动前（2021年 9月 30
日） 本次可转债转股 变动后（2021年 12月 31日）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0 0 0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721,166,988 60,394 721,227,382

总股本 721,166,988 60,394 721,227,382
四、其他
1、联系部门：证券部
2、电话：0893-7830999、0571-81103508
3、传真：0893-7830999、0571-81103508
特此公告。

灵康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1 月 6 日

证券代码：603168 证券简称：莎普爱思 公告编号：临 2022-001

浙江莎普爱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5%
以上股东集中竞价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大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截至 2021年 6月 18日（减持计划披露日），浙江莎普爱思药业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莎普爱思”）大股东上海景兴实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景兴”）持
有莎普爱思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21,732,390股，占莎普爱思总股本 322,592,499股的 6.7368%。

●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上海景兴出于自身战略发展规划的需要及对外投资的资金需
要，自本减持计划公告之后 15个交易日后的 6个月内，即 2021年 7月 10日至 2022年 1月 5日，将根
据市场情况，做出适当减持安排；拟通过上交所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减持数量不超过 645
万股，即不超过莎普爱思总股本的 2%，减持价格视市场价格确定。 若计划减持期间公司有送股、资本
公积金转增股本等股份变动事项，上述减持数量将相应进行调整。

●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上海景兴 2021年 6月 18日减持股份计划的减持时间区
间已届满，即自 2021年 7月 10日至 2022年 1月 5日期间，上海景兴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莎普
爱思股份 280,000 股， 占莎普爱思总股本 322,592,499 股的 0.0868%， 占计划减持股份数量上限的
4.3411%，本次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毕。

● 截至 2022 年 1 月 5 日，上海景兴持有莎普爱思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21,452,390 股，占莎普爱思
总股本 322,592,499股的 6.6500%。

一、 集中竞价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上海景兴 5%以上非第一大
股东 21,732,390 6.7368% IPO前取得：21,720,040股

集中竞价交易取得：12,350股

注：上述持股数量均包括以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式取得的股份。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 大股东及董监高因以下事项披露集中竞价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披露的减持时间区间届满

股东名
称

减 持 数 量
（股） 减持比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

式

减 持 价
格区间
（ 元 /
股）

减 持 总 金 额
（元）

减持完
成情况

当前持股数量
（股）

当前持股比
例

上海景
兴 280,000 0.0868% 2021/7/10 ～

2022/1/5
集中竞
价交易

10.13 －
10.21 2,845,700.00 已完成 21,452,390 6.6500%

(二) 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根据上海景兴的相关通知，公司先后于 2021年 6月 18日、2021 年 10 月 9 日披露了《莎普爱思持

股 5%以上股东集中竞价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1-090）、《莎普爱思持股 5%以上股东集
中竞价减持股份进展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1-012）。

上海景兴 2021 年 6 月 18 日减持股份计划的减持时间区间已届满， 即自 2021 年 7 月 10 日至
2022 年 1 月 5 日期间， 于 2021 年 9 月 3 日， 上海景兴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莎普爱思股份
280,000股，占莎普爱思总股本 322,592,499股的 0.0868%，占计划减持股份数量上限的 4.3411%，本次
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毕。

上海景兴本次减持系减持计划披露后的相关减持；在实施减持计划期间，上海景兴严格按照法律
法规及相关监管要求实施减持，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 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 √已实施
(四) 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 □未达到 √已达到
(五) 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 √否
特此公告。

浙江莎普爱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1/6

证券代码：600139 股票简称：ST西源 公告编号：临 2022-001号

四川西部资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原控股股东所持股份被司法划转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本次司法划转的基本情况
因自然人王庆、吴剑、郁金晶与四川西部资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西部资源”）

原控股股东四川恒康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四川恒康”）、实际控制人阙文彬先生的债务纠纷，
并经王庆申请，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下城区法院”）裁定拍卖四川恒康持有的西部资源
无限售流通股 137,222,037 股。 下城区法院分别于 2021 年 2 月、3 月在“阿里拍卖·司法”（sf.taobao.
com）平台上公开拍卖上述股权，根据平台页面显示的拍卖结果，因无人出价，上述两次拍卖均流拍。

上述股权流拍后，因行政区划调整，上述系列债务纠纷案由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拱
墅区法院”）继续执行。在执行过程中，原债权人各自将对四川恒康享有的债权均转让给北京美通联合
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美通”）。 2021年 9月，拱墅区法院裁定，将上述系列债务纠纷案申请执
行人变更为北京美通。

2021年 12月， 经北京美通申请， 拱墅区法院裁定， 将四川恒康持有的西部资源无质押流通股
137,222,037 股作价 45,201 万元，交付北京美通抵偿其本次申请所涉案件之对应债务，上述股票所有
权及其他权利自本裁定送达北京美通时起转移；同时解除对四川恒康持有的西部资源 137,222,037 股
无质押流通股的查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临 2017-066号《关于控股股东股份被冻结的公告》、临 2018-008 号《关于控股
股东股份被冻结的公告》、 临 2019-008号《关于控股股东所持股份将被司法拍卖的提示性公告》、临
2019-027号《关于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撤回拍卖控股股东所持股份的公告》、临 2020-043 号《关于
公司股份被冻结的公告》、临 2021-001 号《关于原控股股东收到法院执行裁定书的公告》、临 2021-
007 号《关于原控股股东所持股份将被司法拍卖的提示性公告》、临 2021-018 号《关于原控股股东所
持股份被司法拍卖的进展公告》、 临 2021-019号《关于原控股股东所持股份将再次被司法拍卖的公
告》、临 2021-024 号《关于原控股股东所持股份再次被司法拍卖的进展公告》以及临 2021-070 号《关
于原控股股东所持股份被司法划转暨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的提示性公告》。

二、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通知，四川恒康持有的本公司上述被裁定司法划转的

部分股份已完成股权过户登记手续。 具体情况如下：
1、本次划转过户股权数量：四川恒康持有西部资源 33,866,000股（无限售流通股）；
2、本次划转过户股权受让人：北京美通；

3、本次划转依据：拱墅区法院《执行裁定书》（（2021）浙 0103 执恢 495、496、502、503、504、505、
506、507号）；

4、本次划转日期：2022年 1月 4日
本次完成股权过户登记手续的本公司 33,866,000 股无限售流通股， 占四川恒康原持股总数的

24.68%，占公司总股本的 5.12%。
截至目前，四川恒康及其持有本公司股份对应表决权之受托方贵州汇佰众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贵州汇佰众”）、五矿金通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五矿金通”）以及北京美通，
均未完成本次司法划转所涉权益变动报告书的编制工作， 公司将待其完成后， 代为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三、其他相关说明及风险提示
1、 本次被司法划转的股份为四川恒康持有的全部公司股份 137,222,037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20.73%，司法划转后，四川恒康将不再持有本公司股份；北京美通将持有本公司股份 137,222,037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20.73%。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四川恒康持有的本公司股份尚余 103,356,037 股未办理完成股份过户登记手
续，占公司总股本的 15.62%；北京美通被裁定司法划转受让的本公司股份 33,866,000 股已办理完成
股份过户登记手续，占公司总股本的 5.12%。

2、2020年 4月 23日， 四川恒康将其持有的本公司全部股份对应的表决权分别委托给贵州汇佰
众、五矿金通行使，在表决权委托期间，贵州汇佰众为公司控股股东。 2021 年 1 月 11 日，誉振天弘实
业有限公司通过收购贵州汇佰众 100%股权间接控制公司。

本次司法划转将导致四川恒康不再持有本公司股份，其对应的表决权也将灭失。 鉴于此，根据四
川恒康分别与贵州汇佰众、五矿金通签署的《合作协议》及《合作协议之补充协议》（详见公司临 2020-
011号《关于控股股东签署＜合作协议＞暨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拟变更的提示性公告公告》、临
2021-012号《关于公司原控股股东签署＜合作协议之补充协议＞的公告》），贵州汇佰众、五矿金通作为
四川恒康表决权受托方，其所享有的表决权均将相应灭失。

本次四川恒康持有的本公司股份被司法划转后，将导致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公司控股股东变更为北京美通，实际控制人变更为杨曦先生，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被裁定司法划转的股份尚余 103,356,037 股未办理完成股份过户登记手
续，本公司将持续关注该事项的进展，按照法律、法规及时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公司发布的信息
以指定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四川西部资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 年 1 月 6 日

股票简称：华海药业 股票代码：600521 公告编号：临 2022-004号
债券简称：华海转债 债券代码：110076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制剂产品氨酚氢可酮片获得

美国 FDA 批准文号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

“美国 FDA”）的通知，公司向美国 FDA申报的氨酚氢可酮片的新药简略申请（ANDA，即美国仿制药申
请，申请获得美国 FDA审评批准意味着申请者可以生产并在美国市场销售该产品）已获得批准，现将
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药品的基本情况
1、药物名称：氨酚氢可酮片
2、ANDA号：214928

3、剂型：片剂
4、规格：5 mg/325 mg、7.5 mg/325 mg、10 mg/325 mg
5、申请事项：ANDA（美国新药简略申请）
6、申请人：普霖斯通制药有限公司（Prinston Pharmaceutical, Inc.）
二、药物的其他相关情况
氨酚氢可酮片主要用于缓解中度到中重度疼痛。 氨酚氢可酮片由 Abbvie研发，最早于 1983年上

市。 当前，美国境内，氨酚氢可酮片的主要生产厂商有 Mallinckrodt、Lupin、Amneal等；国内生产厂商目
前仅有国药集团工业有限公司。 2020年该药品美国市场销售额约 35,828.37 万美元（数据来源于 IMS
数据库）。

截至目前，公司在氨酚氢可酮片项目上已投入研发费用约 535万元人民币。
本次氨酚氢可酮片获得美国 FDA批准文号标志着公司具备了在美国市场销售该产品的资格。 氨

酚氢可酮片为美国管控类制剂产品， 该产品 ANDA文号的获取有利于扩大公司在美国管控类产品领
域的市场，强化产品供应链，丰富产品梯队，提升公司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积极
的影响。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二年一月五日

证券代码：603367 证券简称：辰欣药业 公告编号：2022-001

辰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向参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7年 12月 28日，辰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辰欣药业”或“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
会第二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参股子公司吉林双药药业集团有
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同意向吉林双药提供 1,200万元的财务资助。 上述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于 2017年 12月 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33）。

2018年 1月 2日，公司与吉林双药签订了《借款协议》，协议约定，公司以自有资金对吉林双药提
供财务资助人民币 1,200万元，借款期限一年，借款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上浮一定比例
确定为 7.2%/年，借款利息按季度支付。 2018 年 12 月 28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及第
三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参股子公司吉林双药药业集团有限公司提供财务资
助的议案》，同意继续向吉林双药提供 1,200 万元的财务资助。 同日，公司与吉林双药签订了《借款补
充协议》，补充协议约定， 2018 年 1 月 2 日签订的《借款协议》约定的借款期限变更为 2 年，即该笔借
款将于 2020年 1月 2日到期，补充协议未约定的，仍适用原《借款协议》的有关规定。 上述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 2018年 12月 2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辰欣药业关于向参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
助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60）。 截止 2019年 12月 31日， 公司累计共收到吉林双药 2018 年度及

2019年前三季度借款利息 1,528,800元。
2020年 1月 2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会议分别

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参股子公司吉林双药药业集团有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就借款协议的补
充协议达成一致，同意继续向吉林双药提供 1,200万元的财务资助。 2020 年 1 月 2 日，公司与吉林双
药签订了《借款补充协议》，约定借款期限变更为 3年，即该笔借款将于 2021 年 1 月 2 日到期，财务资
助规模、年利率等补充协议未约定的，仍适用原《借款协议》的有关规定。上述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0
年 01月 0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辰欣药业关于向参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0-003）。 2020年度，吉林双药向辰欣药业共计偿还借款利息 101.14万元和本金 300万元，
剩余借款本金为 900万元。

2021年 01月 11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分别审议通
过了《关于向参股子公司吉林双药药业集团有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同意继续向吉林双药提
供财务资助，将剩余 900 万元借款于 2022 年 01 月 02 日到期，补充协议未约定的，仍适用原《借款协
议》的有关规定。 上述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1 年 01 月 12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辰欣药
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参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04）。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将上述财务资助的借款本金共计 900万元及借款利息共计 52.54万元
全部收回。

特此公告。
辰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01 月 05 日

证券代码：600745 证券简称：闻泰科技 公告编号：临 2022-002
转债代码：110081 转债简称：闻泰转债

闻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归还部分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

募集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闻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年 7月 23 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

议、第十届监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的议案》， 在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的情况下， 公司使用合计不超过

4.20亿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
到期前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其中：（1）使用 2019年度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
资金中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 1.20亿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2） 使用 2020年度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
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 3.00亿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7 月 26 日披露的《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 临 2021-
097）。

2022年 1月 4日，公司已将上述 2019年度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中 1.20
亿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归还事项已通知独立财务顾问。其余用
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将在到期日之前归还，届时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闻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一月六日

证券代码：603195 证券简称：公牛集团 公告编号：2022-002

公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归还部分暂时
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年 1月 7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
第二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投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的情况下，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12 亿元暂时闲置
募集资金补充公司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自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授权到期之日起（2021年 2
月 6日）12个月内。 到期后，公司将及时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此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临时

补充流动资金仅限于与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使用，不通过直接或间接安排用于新股配售、申购或
用于股票及其衍生品种、可转换公司债券等的交易，不进行证券投资等风险投资。 本次以闲置募集资
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会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 详细内容
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公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
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2021-006）。

2022 年 1 月 5 日，公司提前归还 21,926 万元至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将上述募集资金的归还情
况告知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实际使用 118,491万元（最高额）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本次
归还后，尚未归还的闲置募集资金余额为 34,190万元。

特此公告。
公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一月六日

证券代码：600623 900909 证券简称：华谊集团 华谊 B股 公告编号：2022-001

上海华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归还用于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华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12 月 28 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八次
会议和第十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
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15,000 万元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用于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期限届满时，将及时足额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若原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因实施进度需要资金使用时，公司及时将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以确
保项目进度。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0年 12月 29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的《关于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临时公告编号：2020-054）。

截至本公告日， 公司已将上述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 15,000万元募集资金全部归还至募集资
金专户，使用期限未超过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个月。 同时公司将上述募集资金的归还情况告
知独立财务顾问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财务顾问主办人。

特此公告。
上海华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 月 6 日

证券代码：603676 证券简称：卫信康 公告编号：2022-002

西藏卫信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子公司
取得《药品生产许可证》（Bh）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西藏卫信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子公司西藏中卫诚康药业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诚康药业”）申请的《药品生产许可证》（Bh）已经取得西藏自治区药品监督管理局的审批同意，批
准诚康药业的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资格， 并同意由公司子公司内蒙古白医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受
托生产企业。

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制度（Marketing Authorization Holder，以下简称“MAH 制度”）源起于欧美国
家，是一种将药品上市许可与生产许可分离管理的制度模式。 MAH制度使得研发机构、自然人等不具
备相应生产资质的主体，得以通过合作或委托生产的方式获得药品上市许可，有效保护了其研发积极
性，同时也有利于减少重复建设、提高产能利用率。

一、《药品生产许可证》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西藏中卫诚康药业有限公司
许可证编号：藏 20220001
分类码：Bh
注册地址：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 B区园区南路 5号工业中心 4号楼 3层
发证机关：西藏自治区药品监督管理局
有效期至：2027年 01月 04日
生产地址和生产范围：
受托方是内蒙古白医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生产地址：内蒙古乌兰浩特经济技术开发区中央大路 5

号；生产范围：大容量注射剂。
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本次《药品生产许可证》的取得，表明诚康药业已具有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资格，可以通过相关申

报程序申请作为公司在研产品、在产产品或其他途径取得药品生产批件的上市许可持有人。 该事项短
期内不会对公司业绩产生重大影响，从长期来看将对公司及子公司的生产经营产生积极的作用，公司
将根据后续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西藏卫信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 月 6 日

证券代码：600520 证券简称：文一科技 公告编号：临 2022—002

文一三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解除质押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文一三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 2022 年 1 月 5 日收到安徽省瑞真
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真商业”，系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与公司控股股东铜陵市
三佳电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三佳集团”，系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的通知，三佳
集团持有的本公司全部股份解除了质押，瑞真商业质押的本公司部分股份全部解除了质押。 解除质押
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股
股东名称 安徽省瑞真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铜陵市三佳电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本次解质股份 6,837,507 27,073,333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47.8687% 100%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4.3158% 17.0885%

解质时间 2022年 1月 4日 2022年 1月 4日
持股数量 14,283,884 27,073,333
持股比例 9.0159% 17.0885%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 0 0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0 0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0 0

证券类别 无限售流通股 无限售流通股
截止目前，本次瑞真商业、三佳集团解除质押的股份，暂无后续质押计划。 未来如有变动，公司将

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本公司 42,925,120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27.0941%。

本次股份解除质押后，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已全部解除质押。
特此公告。

文一三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二年一月五日


